开发区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自查报告

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下发的《关于开展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自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农机〔2024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区高度重视，区财政局与住建局联合开展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自查工作，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：
1、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情况
2023年，省市下达我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共 152.4 万元，其中中央补贴资金86.4万元，省级补贴资金66万元。2023年可使用资金为152.4万元，2022年资金缺口115.31万元，2023年实际可使用资金为37.09万元，截止2023年12月31日，共兑付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7.09万元，其中新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机具22台，报废更新2台。
二、农机购置补贴自查内容
（一）补贴资金结算兑付及时性
我区住建局提交补贴资金结算申请材料均在规定时间范围内，区财政局也能及时结算兑付补贴资金，其中有2023年第一批2台农机实际已兑付，系统未点兑付导致结算超时，第二批的杨立建因纸质材料上报不及时，导致计算时间超时。
（2）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操作规范性
我区为规范农机补贴发放工作，提高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意识，区住建局专门印发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内控制度，确保多方位监管，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公开、透明。根据省市文件精神，要镇街农机部门对所有新购机具进行100%核实，做到“见人、见机、见票”和“人机合影、签字盖章”，镇街农机部门审核确认后，出具审核意见，由分管领导签字、镇街盖章确认后上报区住建局。区住建局根据镇街上报的台账资料，对照购机补贴系统信息内容，一一对应审核，同时与区财政局一起不定期开展抽查核实。
（三）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情况
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重点对步凤镇、新城街道开展自查工作，
主要通过查阅资料、深入农户调查的方式，了解补贴机具是否在位、补贴资金是否收到等问题，有效检查购机者5户，检查补贴机具11台，机具均在位正常使用。
特此报告。

附件：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自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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